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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

户晓辉

　

［作者简介］　户晓辉，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８日，作者应韩国民俗学会（ＫＦＳ）的邀请，参加在首尔大学（ＳＮＵ）召开的２０１２年冬季国际会议———“２１世

纪关于‘民’的重新阐释和民俗学”（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ｋ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ｉｃｓ）并发表演讲《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

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本文据演讲稿修订而成，感谢韩国国立民俗学博物馆的郑然鹤博士对本文的评议和提问。

②　Ａｌａｎ　Ｄｕｎ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１－１９．

③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ｎｇｅｌｅｒ，“Ｗｅｒ　ｉｓｔ　ｄａｓ　Ｖｏｌｋ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ｉｎ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９１．Ｊａｈｒｇａｎｇ　１９９５．

④　例如，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年；吕 微：《现 代 性 论 争 中 的 民 间 文 学》，《文 学 评 论》２０００

年第２期；吕微：《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上）———高丙中〈民俗

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中国民俗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Ｈｕ　Ｘｉａｏ　Ｈｕ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ｆｏｌｋ’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Ｎｏ．

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户晓辉：《赫尔德与“（人）民”概念的再认识》，《中国民俗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④吕微：《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摘　要］　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并非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任何人群（所谓的
“民间”），而是现代学者的概念“发明”与所指重组的结果：民不仅是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

更是理想的新人或新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的隐秘渴望是成为公民。近年来，高丙中提
出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恰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道出了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实践
科学的内在目的：即通过让民成为公民而成为自由人。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将给中国
民俗学带来全新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格局，也为民俗学者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进程
提供良好的契机。

［关键词］　民；公民；民俗学；转换

在现代学术中，似乎没有哪个学科的学者像民俗学者这样一直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思量、

自难忘。① 仅从“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ｋ？”（谁是民？）② 或“Ｗｅｒ　ｉｓｔ　ｄａｓ　Ｖｏｌｋ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谁是民俗

学的民？）③ 这样的文章题目就不难看出，民俗学者们纠结的不是物（什么）而是人（谁）。在这方面，

中国学者也写出了专门的著述，做出了独到的思考和贡献。③ 学科“对象”是谁之所以让我们萦绕于

心而又挥之不去，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门学科像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这样直逼学科的主体性

问 题 本 身 了”。④ 进 而 言 之，民 俗 学 从 一 开 始 面 对 的 就 不 仅 是 主 体 性，更 是 交 互 主 体 性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它的核心问题不是对象性而是对话性。民俗学的任务与其说是对物的认识，

不如说是与人的沟通、理解和对话。如果说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面对的是我与他的关系，那么，研

究本土文化的民俗学主要面对的则是我与你的关系。“他”容易被对象化，尽管这种对象化也让当

代人类学做出了种 种 反 思，而“你”却 拒 绝 被 对 象 化———当 民 俗 学 者 把 研 究“对 象”确 定 为 特 定 的



“你”时，总会在“你”身上或多或少地发现“我”，“你”会隐秘地通向“我”，至少他们会隐约地觉得自

己也生活在民俗之中，自己也是“民”，民俗学的研究也是学者自我理解的延伸或一部分。也就是

说，作为“你”的民很难完全变成客观对象意义上的“他”，民俗也有其不可被对象化的一面。虽然

在民俗学的发展史上，也会出现见物不见人或者把人弄丢（遗忘）了的情况，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

差别在于：民俗学更关注人之为人的基础层面、人的生活世界以及民如何成为人。人类学更关注

人的自然因果关系，民俗学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自由。民俗学者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期待

着对话的中间地带而不是一个对象化的世界。因此，与“你”的直接面对总是让一些敏感的民俗学

者对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耿耿于怀，让他们反复追问“对象”是谁。民俗学从起源时起就是一门

直接面对“你”的学问，就具有比其他人文学科更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这种关怀和诉求能

否实现，在理论上取决于如何更好地理解民是谁的问题。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中国对“民”的重新发现

众所周知，汉语的“民”字古已有之。金文的“民”最初指奴隶，后来引申为指被统治的人。在

中国古代，凡是不做官的人（包括不做官的奴隶主贵族和地主）都可以是“民”。虽然古汉语的“民”

可以泛指人或人类，但这种用法早已被人们遗忘。① 官与民、官方与民间对举对言成为从古至今的

一种语言惯用法。但是，２０世纪初，当中国学者用“民”这个传统概念翻译Ｆｏｌｋ或Ｖｏｌｋ时，不仅由

此建立了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学科，更是导致了他们对“民”的重新发现。正如洪长泰所指出，
“１９１８年发轫于北京大学一群青年民间文学家们中间的民间文学运动，堪称是这段中国现代知识

分子思想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之一。进一步说，是由于五四时期，刘复、周作人和顾颉刚等发现民

间文学，转变了中国知识界对文学、更重要的是对民众的根本态度。”②中国学者一方面把“民”看作

非官方的民众，另一方面并没有像欧洲学者那样把“民”看作他们的对立面或需要摆脱的对象，而

是看作需要认同和整合的对象。这 时 的“民”、“民 间”或“民 众”既 指 被 理 想 化 了 的 农 民 等 下 层 阶

级，也包含现代中国 知 识 分 子 自 我 想 象 和 自 我 认 同 的 形 象，同 时 还 混 杂 着“民 族 全 体”的 意 义 指

向。③ 中国现代学者对民间文学的“发 现”并 不 是 因 为 他 们 有 朝 一 日 忽 然 灵 机 一 动 从 所 谓 现 实 中

“找出”了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有了“科学观察的方法”才使这些对象呈现出来。④ 因此，中国现

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自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发生和发展起

来的。⑤ 换言之，在五四时期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之下，中国现代民俗学或民

间文学研究追随的不是赛先生而是德先生，尽管这一点在学科的实际发展过程中遭到了遮蔽。中

国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自一开始就是一门追寻德先生的学问，１９２８年顾颉刚写的“《民俗》

发刊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秉着时代的使命，高声喊几句口号：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６ 民俗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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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美］洪长泰：《到民间去：１９１８—１９３７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绪论”，第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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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９页。

参见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５页。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①

学科的先驱们最初为这个学科设定的目标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民间文学或民俗本身，而是通过

研究民间文学或民俗来解放人，让民众“由着自己的心情活动！”“到了现在，他们自己的面目和心

情都可以透露出来了！”②民间文学的目标是人的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是一项民主的③和解放的事

业。所以，在周作人的眼里，民间文学或民俗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它可以为“文字学文学史宗教道

德思想史等正经学问”“做底子”。他穷其一生致力于表面上看来不够“正经（统）”而且似乎“无用”

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实际上，他研究的是最正经、最有用的基础学问，因为民间文学或民俗

学最有希望冲破人为的藩篱，首先建立一门真正的、普遍的“人的文学”。正因如此，胡适在总结新

文学运动的理论时 指 出，“简 单 说 来，我 们 的 中 心 理 论 只 有 两 个：一 个 是 我 们 要 建 立 一 种‘活 的 文

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

心思想的里面。”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有民间文学才是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不竭源泉。胡适

的《白话文学史》（１９２８）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１９３８）都是民主革命在文学领域的结晶。

民、民的习俗和民间文学都是事实，但“事实不是现成的，对事实的表述不是现成之物的随意

累积；事实需要有专门修养的人借助概念工具去发现，对事实的表述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⑤。

当中国现代学者重新发现传统的“民”时，他们的“民”并不仅仅指下层的“民间”或现实的民众，而

是理想的民众，是 未 来 社 会 的 主 体。当 时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提 出 的 根 本 见 解 之 一 就 是，“我 们”都 是

“民”，而“民”要成为社会的主体。⑥ 除了顾颉刚之外，周作人的人的理想与新民观念，李大钊等人

提出的民粹主义，实际上都着眼于理想的、自由的民的形象。⑦ 这与民俗学鼻祖赫尔德的“（人）民”

概念恰相吻合，因为赫 尔 德 提 出 这 个 概 念 的 着 眼 点 也 不 是 现 实 中 的 乌 合 之 众，而 是 作 为“理 想 的

人”的民，所以他的“（人）民学”构想并不完全等于后来在历史上实际发展出来的民俗学。⑧ 正如弗

朗茨·施里韦尔所指出，赫尔德关于“（人）民”（Ｄａｓ　Ｖｏｌｋ）的构想与当时的现实有很大反差，它是历

史、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作为理念的“（人）民”具有永恒的效力。赫尔德对（人）民的发现是整个

现代个体化进程的局部现象。⑨ 在赫尔德的启发下，德国民俗学者也认为这门学科是一门“人学”

（Ｍｅｎｓｃｈｋｕｎｄｅ）、“基础文化 学”（Ｇｒｕｎｄｋｕｌｔｕｒｋｕｎｄｅ）或“基 础 科 学”（Ｇｒ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瑏瑠 民 俗

学在德国和中国都曾被意识形态利用，因此当代学者大多谈意识形态而色变或者干脆对意识形态

讳莫如深，但是，我仍然要问：为什么学科开创者对“民”的发现和构想中会不约而同地含有理想的

人的形象？为什么学科“对象”不仅仅是现实中肩负着各种底层角色的“民”？单纯回避能否让我

们的学科获得对意识形态的免疫力？民俗学是否真的是一门与意识形态风马牛不相及的“科学”？

民俗学是否应该或者能否做到价值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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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民俗〉发刊词》，《民俗》１９２８年第１期。

参见王文宝：《中国民俗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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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ｒ，１９５５，Ｓ．１５５、１６０、２００。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回答。当代学者大多把有关民的“理想”视为浪漫主义想象

和历史主义的虚构而 加 以 摒 弃，他 们 大 都 奔 赴 现 实 中 形 形 色 色 的 田 野 去 寻 找“真 实 的”民 及 其 生

活。有人甚至根据学科的实际发展历史断言，民俗学自一开始就是一门经验学科，我们研究的无

非是在具体时空经验中呈现出来的民众及其生活，舍此无他。这种民及其民俗生活当然总是受制

于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各种客观因素，民俗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因素揭示出来。但是，上文的简要

分析已经能够表明，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开创者最初设想的学科绝非仅仅如此，甚至根本不是如

此，理由很简单：民是人，而人不仅是经验的，民的精神不是科学经验的对象，否则就必然会造成民

俗学的原罪①：即仅仅把民看作完全受经验因果条件决定的动“物”，看不到民实际上是拥有自由行

动权利和自主行为能力的“人”。前者只是被动的客体或对象，后者才是主动的、具有自由行为能

力的主体。当民俗学变成一门完全的经验科学或社会科学②时，民的核心成分———人———和民俗

中的精神因素就已经遗失殆尽。可是，正如陈泳超所指出，“精神民俗才是民俗学的核心，物质民

俗和社会民俗本身无关紧要，只有从中闪现的民众的精神世界，才是民俗学的关注焦点。”③因此，
“当学科在已经失去自己本然研究对象的地方大施拳脚的时候，无论怎样用力，都是枉费心机。”④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遗忘了学科的初衷和方向。中国对“民”的不断界定和重新讨论，就不时地

回响着学科初创时的理想和抱负。

二、从民到人民再到公民

事实上，“民”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对民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民俗学学科的深广度。对“民”的认识的解放决定着民俗学学科的解放，而且民俗学学科的解放至

少能够在思想上促进现实中“民”的解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被迫卷入现代性进程的国家

而言，我们最初处于被启蒙、被现代化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

诸多社会科学一样，是通过被迫与所谓中国传统“决裂”才产生的，但这样的凤凰涅槃并非坏事，因

为邻壁之光，堪 借 照 焉，因 为“任 何 一 种 文 化 传 统 都 只 有 通 过 文 化 启 蒙 才 能 转 化 为 一 种 启 蒙 文

化”⑤。恰恰是通过被启蒙、被现代化，我们才能获得新生，才能完成自我启蒙，才能发现“民”的存

在并且不断丰富对“民”的理解。正如赫尔穆特·默勒所指出，事实上，民俗学并不只是关于民众

的专业知识，而且同 时 也 是 民 众 启 蒙 的 一 种 手 段，藉 此 向 民 间 文 化 的 传 承 人 阐 明 他 们 自 己 的 文

化。⑥ 民俗学的产生固然源于我们的被启蒙，但更源于我们心甘情愿地被启蒙以及对现代普适价

值和人权理念的主动寻求，因为没有这种自发的主动性和心甘情愿，不仅被启蒙难以完成，现代人

权观念也断然难以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百折不挠的内心渴求。数代先驱学者像普罗米修斯那样

顽强地把异域的思想火种引入中国本土，并非出于他们的偏好，而是源自国人自己的精神觉悟和

需要。民俗学首先必须主动接受自我启蒙，才谈得上所谓的启蒙民众。尽管民俗学是否应该启蒙

民众或者能否启蒙民众在后现代受到质疑，但民俗学的自我启蒙无疑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现代性

方案。在对“民”的认识和理解方面，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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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吕微的说法。他曾提出浪漫主义是民俗学的原罪，后来又 站 在 康 德 哲 学 的 立 场 把 民 俗 学 用 理 论 理 性 来 研 究 本 来 属 于

实践理性的民俗的做法视为民俗学的原罪，“于是，自由的严重缺位就成为中国现代性实践的最核心的问题”，然 而，“在 中 国 民 间 文

学—民俗学的草创时代，我们学科的先驱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一个学科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给出被研究 的‘对 象’的 存 在 者 性 质，更

要给出‘对象’的存在意义”。见吕微：《民间文学－民 俗 学 研 究 中 的“性 质 世 界”、“意 义 世 界”与“生 活 世 界”———重 读〈歌 谣〉周 刊 的

“两个目的”》，《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郭于华：《试论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陈泳超：《我对于民俗学学科的理解》，《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８４页。

黄裕生：《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 Ｈｅｌｍｕｔ　Ｍｌｌｅｒ，“Ａｕｓ　ｄｅｎ　Ａｎｆ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　ａｌｓ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６０．Ｊａｈｒｇａｎｇ
１９６４。



我已经指出，作为学科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不是从现实经验中概括出来的，而是通过理论

开辟出来的现实，是理论的目光发现出来的事实。从当年对民的发现，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

再到近年来高丙中提出的“公民”，概莫能外。因此，无论怎样理解也无论所指如何，学科“对象”的

民表达的首先是一种理论认识和概念理解，而不是现实经验的总结和归纳。“从元身份来看，中国

过去一百年进行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实践，从中可以表述出一个脉络性的历程，这就是从梁

启超时代的‘新民’到社会主义胜利后的‘人民’，再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逐渐形成的‘公民’的

演变”。① “中国民俗学界在借助日常生活概念把对象从奇风异俗转向生活整体的同时，还把对象

从农民扩展到普通国民……直到最近几年，民俗学界开始把‘民’解释为‘公民’，并且把民俗与‘公

共文化’联系在一起，都是对‘民’的持续的理论建构的一部分”。② “这也就是民俗之‘民’从民族全

民变为民间之‘民’，再变为农民之‘民’，三变为先民之‘民’（遗留物的主人）的过程。在过去的近

３０年里，民俗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从遗留物到农民之‘俗’，再到更广泛的民间习俗，现在部分民

俗已经是全国性的公共文化。”③可以说，从民到公民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在学科“对象”认识

上的一次质变。我认为，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命题的提出并非基于经验观察，而是出

于理论洞见。④ 因此，在判定从民到公民这个理论命题对民俗学是否有意义之前，首先需要讨论：

它为什么是一个理论 命 题 而 不 是 又 一 个 意 识 形 态 化 的 话 题？为 什 么 要 完 成 从 民 到 公 民 的 转 换？

这种转换的必要性和内在依据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讨论“公民”概念。

三、谁是公民？

尽管本文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概念和结构，而不在于历史或现实，但概念梳理仍要涉及历史和

现实。据万齐洲的研究，“公民”这个词古已有之，它在古汉语中的语义有三种：
（１）指古代为公之民。《韩非子·五蠹》：“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２）指君主之民，公家之民。汉刘向《列女传·齐伤槐女》：“妾之衍，辛得充城郭公民。”
（３）指公共土地上的人民。康有为《大同书》：“凡未辟之岛皆为公地，居者即为公民。”⑤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是“连带的公”，“这种中国特有的以私与私相联结的

公共的公”“基本上是以民间社会的私关系为基础的公共性”。⑥ 因此，近代以来汉语的“公民”概念

并非采用古汉语的语义，而是来自对ｃｉｔｉｚｅｎ的翻译。１９世纪，丁韪良没有用“公民”而是用“人民”

来翻译ｃｉｔｉｚｅｎ。尽管“人民”的古义（平民百姓）与ｃｉｔｉｚｅｎ的内涵也相去甚远，但丁韪良为“人民”赋

予了新义，让它既指平民百姓，也指君主和官员。“人民”不仅是承当义务的主体，同时也拥有广泛

的权利。⑦ 后来，ｃｉｔｉｚｅｎ又分别被译为人民、市民或公民，这些译法都与当时的理论视野和现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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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另见他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

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１页。

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５页。

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９页。

在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中，高丙中具有非常出色的理论洞见 能 力，他 很 善 于 用 理 论 概 念 来 剖 析 并“开 辟”现 实。近２０年 前 他

就前瞻性地提出了民俗生活世界的整体研究命题，近年来在思考民俗学和社会学的公民概念时他又指出，“我 们 谈 论 社 会 领 域 的 现

状，不是停留在社会中的各种乱象，而是在关 注 社 会 的 主 流 价 值 和 新 社 会 秩 序 的 形 成。”见 高 丙 中：《“公 民 社 会”概 念 与 中 国 现 实》，
《思想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另见他的《日 常 生 活 的 文 化 与 政 治———见 证 公 民 性 的 成 长》，第２８２页，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２年。

由此可见，真正的理论并非跟在现实后面做亦步亦趋的经验总结，而是在现实之上、之前、之外预示、引领并开辟现实。

万齐洲：《“公民”观念的输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ｃｉｔｉｚｅｎ”的汉语对译词谈起》，《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７页。

参见万齐洲：《“公民”观念的输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ｃｉｔｉｚｅｎ”的汉语对译 词 谈 起》，《湖 北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１年 第６
期。



待有关。无论如何，近代以后出现的“公民”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① 公民概念的一个

标志是权利的享有者与义务的承担者。与人民的整体性或群体性相比，公民的形象主要体现为个

体化的人。② 尽管公民也是一种角色或身份，但这种角色或身份却不同于其他角色或身份。“一国

社会成员一旦具有公民的身份，那么原先与人有关的其他身份或属性诸如阶级、集团、地域、民族、

性别、职业、信仰、地位、经历等等差别，在法律面前一概变得狭隘了。此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

为摆脱各种关系的国家中的一个最小单位，共同的身份决定了具有某些共同的‘人性’。这就是公

民身份与其他身份的区别。”③也就是说，公民是一种形式化的身份，它摆脱了“阶级、集团、地域、民

族、性别、职业、信仰、地位、经历等等差别”。公民是一种规范化思维的结果。规范化思维的特点

就是形式、规则和机会的平等，就是将“不一样”的个体作“一样”的对待，就是舍去“个体特殊性”的

形式化过程。④ 正因如此，法律上的平等是机会平 等 和 规 范 平 等，而 不 是 均 贫 富 式 的 事 实 平 等。⑤

在绝对的意义上说，前一种平等可欲可求，后一种平等则不可欲不可求。

从概念的性质来看，由于“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当“民”被界定为“人民”时，仍然可能随意划

定“人民”的范围或者把一部分人从“人民”中排除出去，“民”就可能成为一个“他”，因而“人民”的

属性并不能保证“民”的权利，所以，让“民”当家做主的愿望也一再落空。但是，“公民”概念是一个

非集合的个体概念，只要个体的“民”属于“公民”，公民就是一个“你”而不是“他”，这个“你”的权利

至少从理论上可以得到保障。

四、公民、自然人与人权

但是，现代公民概念即便诉诸个体的人，仍有国籍的限定。也就是说，公民不同于自然人。公

民属于政治学或公法上的概念，具有某一特定国家国籍的自然人叫做公民。自然人指基于自然出

生而依法在民事上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所有的公民都是自然人，但并非所有的自然人都

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可见，自然人的外延和范围大于公民概念。中国公民仅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而自然人则不仅包括中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的人。⑥ 在中国，公民在民事法律

地位上与自然人同义。

进而言之，自然人是公民的基础，正如自然法是西方法律的基础一样。自然法不是普通意义

上的法，而是一种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自然法为法律规定的前提条件是一条不

言而喻的真理：即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自然权利，法律的一切

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最高原则。这也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人权原则。因此，欧美人的信念是“世

界必须由抽象原则来统治”⑦；因此，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１８４１—１９３５）说，统治当今世界的是手

无寸铁的康德，而不是黄袍加身的拿破仑；因此，“公民社会是在形而上学道路上发育起来的社会，

公民社会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⑧。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公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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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馨元：《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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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元：《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参见周永坤：《公民权利：有尊严的活着》，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０页；西 方 法 理 学 与 哲 学 都 采 用 理 想 思 维，正 如 耶 林 所

说，“理想思维造就了法律理论家独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的基础是，他们在思考法律问题时不受实践中的现实条件之约束。”见

［德］鲁道夫·冯·耶林：《法学的概念天国》，柯伟才、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９页。

周永坤精辟地指出：“平等就其含义来说有两个基本的内容：一是规范的，二是事实的。我们历来只将平等理解为事实的平

等。主张事实的平等没有错（当然不是绝对 的），但 是 如 果 没 有 规 范 的 平 等 作 为 基 础，事 实 的 平 等 不 但 没 有 正 当 性，也 缺 乏 可 行 性。

如果在规范上主张歧视，而宣称什么追求 事 实 上 的 平 等，那 只 能 是 欺 骗。”见 周 永 坤：《公 民 权 利：有 尊 严 的 活 着》，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１０
年，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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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并不来自法律。“人权，正是作为这样一种超验的法律，成为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终极法官。如

果我们对人的权利进行划分，那么人有两类权利，一种是自然的权利，即那些先于一切法律契约关

系的权利；另一种就是获得性的权利，即通过法律契约得到的权利。那些基本的自由权就属于自

然的权利。宪法只是以明确的条文确认了这些自然权利，而不是赋予这些权利，相反，对这些自然

权利的确认倒是构成了宪 法 本 身 的 正 当 性 的 根 据。”①人 权 就 是 作 为 自 然 和 社 会 的 人 所 固 有 的 权

利。享有人权是人的尊严的集中体现，是每个人的个性获得自由发展、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基本

条件。②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人”首先指作为自然人的个人，然后才指公

民。人可分为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等，人的范围显然不仅限于公民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人权意

指的人不仅限于公民。规范宪法学认为，个人在逻辑上先于国家而存在，公民在逻辑上则后于国

家而存在。因此，如果只是用公民概念而不顾及公民首先是个人的自然属性，公民概念就有可能

淹没个人的 自 然 性。公 民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只 是 一 个 社 会 性 的 概 念，是 共 同 体 与 个 人 发 生 关 系 的

结果。③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欧美，自然人尽管可以逍遥法“外”即可能没有与国家和法律立约，但他

已经与上帝立约，因为上帝在造人时已经与人立了约而且给每个人赋予了人权和自由。因此，做

自然人至少已经签了一个契约，而“当公民要签两个契约，一个是作为自然人的契约，它保障人生

来平等，以示对单一自然人的绝对尊重；另一个是作为社会人的契约，它强调个体之间及个体与群

体之间在权利与义务上的均衡，以公共义务交换个人权利，以对公共空间的承诺交换私生活的承

诺。所谓法律，实际上就是生效的公民条约。所以，公民的实际内容就是处在双重契约中的人，一

个是个人与神签下的约，一个是在人的平面内签下的约。对应于双重契约，公民社会突出两个平

等，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关系上人人平等”④。因此，无论自然人的人权还是公

民的权利都受契约的保护和约束。“如果问公民社会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两个契约的内容。它

有一个对先验权利的重大的优先认可，并使每个自然人都在先地具有一片因孤独而自由的空间，

这片空间不需要人在社会层面发生关系，不需要交换认可，也不追求社会价值，它在自由中先验地

具有充分的自足性，并因这种珍贵的自足性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它有一个对利益的直言不讳

的主张，并使明确的利益获得明确的界限，这条界限也自然地演变成受人尊重的游戏规则。简单

地说，公民社会的精髓便是自由和民主，这几个字合流到一起就使一个古老的希腊字浮出水面，这

就是‘正义’：既要做一件合乎自己本性的事，也要有能力尊重别人做一件合乎他的本性的事。有

能力做一件合自己本性的事，这是自由对正义的分担；同时也有能力尊重别人做合他本性的事，这

是民主对正义的诺言，并且这个诺言越来越具有庄严的法律效果。”⑤因此，公民不仅是一种身份，

更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自觉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并严格遵守公民社会程序正义的能力。

在欧美，公民相对于国家以及国家的法律而言，但自然人却不一定与国家和法律有关。换言

之，即使没有国家和法律，自然人仍然具有“神赋”人权，这是西方自然法的先验认可和信仰。国家

和法律只是以自然法的这种认可为基本前提来更好地维护每个人的人权。因为“在法治状态下，

人不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法律之下的法律化的人，人与人是平等的，不再是依附的而是

相互独立的”⑥；正因为只有在国家和法治的状态下人权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维护，所以保障人权

的法律才是国家和社会至高无上的“主人”，对法律规则和程序的遵守才是最大的遵守，“只有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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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高歌：《公民概念的演变及意义》，《石河子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陈雄：《公民权利抑或个人权利———宪法文本中的个人与公民概念分析》，《时代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陈春文：《全球化格局与中国的私民社会传统》，《科学·经济·社会》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陈春文：《全球化格局与中国的私民社会传统》，《科学·经济·社会》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杨春福等：《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１１页。



律上规定且事实上人人都是法律的仆人，人人才是平等的公民”①。法律的实际运作是为了保护公

民的权利，但法律的理想和终极目的是保护自然人的人权。“现代法律的起点是更高的平等：所有

人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在一个法域内，它的理想状态是全球人的平等，这就是《世界人权宣言》

开头的基础性宣示的第一句话：‘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

认’。”②法律的理想是把自然人从国家的公民变成世界公民。

五、民：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

由此可见，如果仅仅着眼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那么，这种民与公民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首

先，民与民之间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联结纽带（共同的血缘、语言、地域、民族等），而公民与公民之

间则是非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契约纽带（法权关系），这种纽带超越了血缘、语言、地域和民族，也从

根本上突破了官与民对举对言的中国传统思维定式；其次，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无论指下层的

民众、农民还是人民，并没有被明确公认的权利和自由意志内涵③，而公民则意味着个体被明确地

公认具有各自的权利和自由意志。所以，陈春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私民社会”：“私民社会因其

不介入生命的孤独状态，无法形成以信仰为依归的生命观，因而没有自由情结。自由这个字在私

民社会语境里的意思是随意性、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这看上去似乎比自由更自由。自由这个字

在汉语里的准确对应词是纪律，而不是公民社会中与自由严格对应的必然性。相应地，自由这个

字在汉语里也不具有神圣感和不具有命运的严重性质。因为中国的私民社会传统并不提出单个

的人与神签约的要求，而是由血缘集体通过宗法体制自制条约，每个人在来到世界之前就注定了

他的集体所属性。所以，家长、家族和社会并不把他当做自由的人看待和尊重。”但是，“在公民社

会里，自由这个字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在绝对的意义上被使用，之所以被当做最根本的信条，原因

就在于孤独的生命个体只能单独与上帝取得信赖关系，并使自由获得信仰价值。无论从信仰中获

得的价值信条还是从自由中获得的价值信条，它们都是因孤独而真实的，都是个体价值本位的，都

是单一生命价值在先的。它既然具有信仰渊源，就不需要在因果关系中完成它的合法性证明，它

与文明的知识项没有关系。只要它察明自己的信仰来源而不是宗教来源，它就可以自如地在自由

和孤独之间丰富自己的生命经验。真正孤独的人理所当然地是真正自由的人。在公民权利体系

内，真正具有神圣价值的东西只有信仰和自由两项。信仰不能被中介，自由也不能被中介，更不能

掺砂子。所谓天赋人权从根本上说就是从信仰和自由这里在先设定的生命必须被绝对尊重的先

验权利，在这个权利面前不需要陈述任何理由。自由的本义就是完全以自身为充足理由，这个理

由之所以具有先验的充足性就在于它的信仰来源。它不能被任何理由所取消，因为它不来自于什

么理由；它承担的生命价值不能被任何东西所代替，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不能模仿的、无法弥补

的、具有神意光辉的。”④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现实是由“自由”理念开辟出来的，公民社会是由“公民”概念塑

造出来的。不同的概念开辟出来的是不同的所谓现实。缺乏完全对应的概念和经验不仅给翻译

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也给文化交流和理解造成难以弥补甚至啼笑皆非的损失。中国学者先后把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或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译为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⑤，就是一例。有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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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周永坤：《公民权利：有尊严的活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２页。

周永坤：《公民权利：有尊严的活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１页。

正如沟口雄三所指出，“本来，按照传统观念，在中国，国家是 指 朝 廷，民 不 是 朝 廷 的 民 而 是 天 所 生 之 民，因 此 民 可 以 不 关 心

朝廷—国家的兴亡而享受散沙的自由。”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７页。

陈春文：《全球化格局与中国的私民社会传统》，《科学·经济·社会》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黑格尔的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在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指向的 概 念 时 可 译 为“市 民 社 会”；关 于 这 个 概 念 的 不 同 译 法，

本文暂不讨论。



者在这些概念的启发下直接断言，“民间社会者，说穿了，对立于乃至对抗于官府者也”①，这就从根

本上忽视并遮蔽了官民同构和价值观互渗的事实，因为“‘民间’所表示的与其说是一种质的划分，

不如说是一种程度”②。也有学者尽管明确区分了民间社会与市民社会，却对中国的市民社会言之

凿凿。③ 其实，民间社会既不能对应于市民社会，更不能等同于公民社会。④ 现代公民概念与古汉

语中的“公民”没有承继关系，所以，严格说来，“‘公民’一词是纯粹的外来语，而且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才正式使用的外来语，我们的传统文化虽然是以讲整体、讲服从大局为特征的文化，但却没有得

出将社会成员称为公民的结论。可见，公民意识与传统的整体观念是有重大区别的。公民的抽象

不同于整体观念的抽象，它是脱俗的带有浓重宗教意味的西方传统抽象思维的成果。中国人也有

宗教生活，但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文化是世俗化了的，僧侣从来没有取得过高于世俗君王的地位。”⑤

换言之，公民不仅具有世俗性，更具有神圣性。

不过，我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并非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任何人群（所

谓的“民间”），因而也不能等同于古汉语的“民”，而是现代学者的概念“发明”与所指重组的结果。

换言之，当古已有之的“民”被用来翻译Ｆｏｌｋ或Ｖｏｌｋ时，它已经从古汉语的一个词变成了学科的

“对象”或概念，而且 被 赋 予 了 崭 新 的 含 义：民 不 仅 是 下 层 社 会 的 各 种 角 色，更 是 理 想 的 新 人 或 新

民。没有这些新含义的注入，“民”就无法完成自我启蒙，也难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翁”。正如民

间文学要成为人的文学的源泉就必须有新的价值发现和价值体认一样，民首先要真正成“人”才能

在民族国家中当家作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的隐秘渴望是成为公民，因为“我们

都只不过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⑥。这种隐秘而深切的渴望，不能因为前辈学者

的未曾明言以及民间文学曾经的意识形态化而被我们遗落在忘川。中国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

学科作为追随德先生而来的一门现代学问，一直是中国社会启蒙和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尽管它

参与这个进程的程度时强时弱。我并不主张学术直接参与政治或服务于生活，但我认为，民俗学

或民间文学的研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以自己纯粹的实践认识促成民众的自我启蒙、人格独

立和社会解放，让民众不仅在过吃饱穿暖的日子，还要过上有尊严的好生活，让“他们自己的面目

和心情都可以透露出来”。在这方面，学科越纯粹、越独立，就越能达到它的目的。民俗学不是没

有人文关怀的客观知识学，而是通过对民俗和生活世界的理解最终推动民众（包括学者自己）过上

好生活的实践科学。实际上，民俗学在许多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民主实践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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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民间社会”概念批判》，张静：《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２７页。

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概念再检讨》，《云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邓正来写道：“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

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民间社会“主要是指逃脱或游离于大一统控制、以农民（有时 也 有 绅 士、商 人 或 官 吏 的

介入）为主的各种组织形式，也包括与政府发生或近或疏关系的各种社团和群体组织，如互助性合作团 体、帮 会、民 反 官 式 的 反 抗 性

组织、宗教团体等等。从基础上看，这种传统民间社会组织并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因此它不是 凭 藉 理 性 的 契 约 性 法 则 来 调

整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关系的，而是依赖亲情血缘、侠胆义气关系来维系自身的。它也不具有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所培育和

发展出来的那种独立自治的精神”，“从功能上讲，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自身独立自 治 的 基 础 上 以 与 国 家 形

成良性交互关系为其根本目的，后者则不曾与国家形成彼此分化的二元结构，更谈不上良性互动关 系 了。因 此，中 国 传 统 上 的 民 间

社会与市民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历史现象。”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９、

１０页）；当然，如果着眼于当代现实的变量，中国的民间社会也在缓慢地向公民社会转变和过渡，尽管其中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而且

已有学者立足公民社会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的变化，例如，参见高丙中、夏循祥：《作 为 当 代 社 团 的 家 族 组 织———公 民 社 会 的

视角》，《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４期。但本文没有采用历史的或现实的视角。

高丙中也指出，“‘民间社会’在字面上只讲与官方的区别，没有明示这个社会的属性（Ｃｉｖｉｌ的意涵没有兼顾），难以清楚表达

对现代文明的期待（没有现代的时间意识，因为任何时候有官方就有‘民间’），所以通常是在表示与政 府 分 野、抗 争 的 时 候 才 采 用。”

见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另见他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５页。

柴小华：《公民、市民、人民的法哲学研究》，《宁波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２页。



者对民和民俗理解得越好，就越有助于推动民俗生活的正当化和由民转变为公民或自由人的社会

进程。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恰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道出了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

目的，这个目的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意图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学科的内在目标和终极目的，而其

他一切意识形态意图都是想利用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来达到外在于学科的目的。

在《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一书中，我已经试图在理

论上把“民”还原为自由的“人”———相当于自然法中的自然人。① 自然法的基本理念是：无论是否

得到国家或他人的承认，人都具有“神赋”的权利和自由。不过，由于中国既没有普遍的上帝信仰，

也还没有真正的法治②，因此，缺乏立“约”的民及其权利受谁保护，就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

题。中国古代虽然有 天 生 民 的 说 法———《荀 子·大 略》：“天 之 生 民，非 为 君 也；天 之 立 君，以 为 民

也。”《尚书·秦誓上》：“民所欲，天必从之。”———但并没有民与天立约的观念，而且“天”也是一个

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抽象物。因此，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民并非天然是自然人然后才做公民，而

是需要先做公民然后才成为自然人。换言之，承认和认可在中国仍很重要，我们需要法律在法条

和程序上切实体现出对每个民的公民身份的认可和承认，需要每个民有能力相互认可并尊重彼此

的人权并把这一点当做自己的本分和义务，这样才能明确地保障每个民作为自然人的人权。认可

民的公民身份或者把民看做西方自然法意义上的自然人，就意味着先验地认可民的人权，而不论

或者忽略经验中的民的其他一切社会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差异。如果说公民概念有人权的先验设

定而民概念还缺乏这种设定，那么，从民到公民的转换首先就包含着对民的人权的先验认定。与

人权一样，人的自由也是一种先验的设定，无论现实中人们的其他能力有多大差别，无论人们的地

位、角色和身份实际上必然有何等不同，他或她都被认定具有自由行为的能力和实现人权的权利，

舍此，不仅无以对他或她的行为问责和归罪，也不能让他或她成为有尊严的人。一旦让作为公民

的民“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那么，“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

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尽管“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③

六、从民到公民、从民俗到公共文化的普适价值标准

民成为公民，也意味着民俗转变为公民社会中的公共文化。要实现这种转变，还必须明确从

民到公民、从民俗到公共文化的价值判定标准，否则，这个命题就仍然不够完整。

显然，即便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事实上仍然不同于公民概念，或者说，作为概念的民

离公民概念的内涵仍有很大距离，因而从民到公民不是自然而然的直接过渡，而是结构性的质变：

即从集体概念的“民”转变为个体概念的“公民”，从不具有人权和自由权利认可的“民”转变为具有

相互认可的人权和自由权利的“公民”。④ 否则，就仍有可能重蹈当年的覆辙，即把“民”直接指认为

“人民”从而使“民”抽象化、空洞化。⑤ 当然，即使从理论上说，我们也应该看到，公民不是一种现成

的身份，“人民，或曰公民，或曰个人，不是某种完成的存在，而是正在形成中的此在、实存”⑥。公民

不仅是一种身份或角色，更是一种能力。在中国，公民尤其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存在形式。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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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中国的法治仍在艰难的建设过程之中，因为中国传统的法基本上是刑法，在老百姓看来，只要自己不犯王法或国法，法和自

己就没多少干系。

参见［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２５页。

正如赫尔曼·科恩所指出，法和国家是 精 神 的 构 造 物，而 Ｖｏｌｋ则 是 自 然 的 产 物，Ｖｏｌｋ必 须 被 升 华 为 民 众 精 神，参 见 Ｈｅｒ－
ｍａｎｎ　Ｃｏｈｅｎ，Ｅｔｈｉｋ　ｄｅｓ　ｒｅｉｎｅｎ　Ｗｉｌｌｅｎｓ，Ｖｅｒｌｅｇｔ　ｂｅｉ　Ｂｒｕｎｏ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２１，Ｓ．２５３。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公民（包括市民）意识的淡薄，被人民观念所淹没，却有严重的弊端，这是应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

因为人民只代表整体，任何个人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称之为公民或市民。因此，以整体掩盖个体，意味着整体意志可能脱离其本质

要求，忽视、违背或侵害个体成员意志。”见柴小华：《公民、市民、人民的法哲学研究》，《宁波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韩水法：《民主的概念》，《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为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在研究民俗学的鼻祖赫尔德时，我曾指出，“赫尔德最初为民俗学或民间文学设定的任务和使

命决非仅仅成为各自民族或文化的民族学或民族志学，而是一门基础的人学（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ｋｕｎｄｅ）或

（人）民学（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今译民俗学）。至少，在这样一个民俗学或民间文学学科中，人学是须臾不

可分离的基本维度，否则，它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赫尔德意义上的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①

所谓基础的人学或（人）民学正表明民俗学必须保持研究“对象”作为人的基本人格及其自由存在

的维度，而公民则是人的一种自由的身份或角色。只有成为公民，中国传统的“民”才能“从农民变

成中国人”②，这里的“中国人”特指中国“人”，它不是“人民”而是自由人或公民。尽管民俗学研究

的可能只是处于民俗生活中的人，即民之“常情”或人之“常态”，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常情常态中的

民也是公民，他们都有独立的尊严和人格，有自己的自由，而自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并举。公民不

仅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认可的政治，更是公民社会中的人们相互认可的一种平等身份和人人必须

具备的一种精神素养。
当然，民俗更多地体现的是集体或群体约定俗成的东西，个人意志表面看来是受民俗的制约，

但民俗中可以进一步细分出“众意”和“公意”，“众意”（多数人的意志）可能对少数人形成强迫，但

“公意”（普遍的意志）则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民俗的“公意”是出于

集体或群体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因而是每个人自己的“立法”。这时候，对民俗的遵循也是在遵循

自己的自由意志。法律学者认为，人有形成二阶意志的能力，感性冲动是一阶意志，道德规则是二

阶意志。③ 民俗体现 的 是 人 的 二 阶 意 志 即 道 德 和 伦 理 规 范。因 此，用 科 学 的 标 准（包 括“一 阶 意

志”）评价民俗完全是对评价标准的误用，以往用进化论等所谓科学尺度来判定民俗为迷信的做法

就是这种误用的明显实例。④ 不过，要评价从民到公民、从民俗到公共文化的转换过程，虽然不能

采用科学标准却仍然可以做或者需要做价值评判。正如高丙中所指出，“文化具有公共性，但是并

非谁的文化都是公共文化，并非什么文化都是公共文化。”⑤高丙中在此强调的主要是社会和社会

关系对文化公共性的限制，我更关注的是从民到公民、从民俗到公共文化所需要的价值评判，而评

判的标准就是普适的公民价值和人权标准。在中国，“最近３０年的宪政努力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一步步确立了‘公民’对于每个人每种社会身份的意义，在价值观上，公民身份已经基本确立为共

和国成员的元身份。现在，无论我们是肯定一种社会进步的行为，还是批评一种社会问题，最后都

会归结为公民身份的基本价值内涵。”⑥同样，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理念，恰恰

是基于公民和人权的前提来“承认各群体，尤其是土著群体，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创作、保护、保养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

献”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公 约》的 制 订 明 确 表 明“参 照 现 有 的 国 际 人 权 文

书，尤其是１９４８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１９６６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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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户晓辉：《赫尔德与“（人）民”概念的再认识》，《中国民俗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５页。

匡和平：《从农民到公民：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９页。

参见周永坤：《公民权利：有尊严的活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５页。

在这方面，陈连山曾尖锐地批判道：“五四知识分子崇拜科学，用科学去衡量一切是非……宗教信仰，原本跟科学无关，不能

用科学来判断它是迷信。可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说到宗教信仰，好像比较 落 后 似 的。其 实，宗 教 信 仰 是 人 类

生活的基本需要之一，因为宗教保存 了 一 种 伟 大 的 道 德 价 值。……用 科 学 去 否 定 宗 教，并 不 能 消 灭 宗 教，只 会 破 坏 其 中 的 道 德 价

值。”见陈连山：《重新审视五四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命运———以２０世纪对于传统节日的批判为例》，《民俗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道

德行为只能用道德的标准和尺度来评判，正所谓：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

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另见他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

的成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２０页。

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另见他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

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１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通过）。



治权利国际盟约》这两个盟约”①，而且保护的取舍标准是“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

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②。这就

为从民到公民、从民俗到公共文化提出了普适的价值判定标准：凡是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有

利于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并且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保

护而且值得保护，反之则不然。同样，一切不尊重或者不顾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权和意

志的所谓保护，也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由此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民”的公共日常生活需要经过一番公民化的洗礼才能真正获得它在

公民社会中的正当性。③ 日常生活有许多存在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并非都是能够证明它们的正当

性的理由。至于人们日常的非公共生活或私生活，一般不需要正当化的理由，只要不妨碍他人的

生活和自由，它们就有正当的理由。这部分生活虽然也是日常生活，但不属于民俗学的研究领域，

因而相对而言也是公民之“外”的私域，尽管公民的这些私域（私生活和私有财产）同样受到法律的

保护。所以，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认为，私法而非国法才是民众政治发展的真正的学校。④ 民俗学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肩负着对民俗进行价值反思、批判和转换的任务。当然，由于中

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批判而不能获得正当性，所以，高丙中试图开启日

常生活批判的另一种可能，“批判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近代以来的思想定势，它在相当长一个时

间仍然会是有实践的工具意义的。但是从知识创新的角度考虑，我们来反思这种批判并不一定是

彻底终止它，而是要把另一个可能性呼唤出来：批判造成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紧张和被批判者

的被动状态，结果批判所追求的结果反而难以达到；如果知识分子对批判所造成的问题加以反思

并改弦更张，改由创造条件让被批判者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和条件并自愿采取优化日常生活的态

度，则会有一个更优的结果。让被批判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思，就必须保证他是思想和行动的主

体（而近代以来的日常生活批判恰恰是破坏了他成为主体的条件）”⑤。民俗学批判的目的是自我

批判，是创造条件同民众一起达到自我启蒙和反思，当然，达到这个目的的前提是首先让民成为公

民或自由人，承认他们是同样具有自由行为能力的公民，让他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

状态”，让每个人“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⑥，评判和反思的标准是普适的公民价值和人权标准。

这就使这种批判从本质上区别于从前对民俗的一切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或道德的评判。如果没有

普适的公民价值和人权标准这种先验的形式化尺度，从民到公民、从民俗到公共文化的结构转换

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评判依据，就可能重新沦为个人或群体随意的主观宣称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噱

头，而且这种转换本身也就失去了根本的方向、目标和意义。民要成为公民、民俗要进入公民社会

而成为其中的公共文化，就必须符合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我们由此可以界定：公民社会是一个

共同体内的成员相互之间以公民精神善待……如果一个共同体在法律和社会政治生活中赋予每

个成员‘公民’身份，而且成员之间相处的价值基础也是‘公民精神’，那么，在这里，公民之间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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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通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通过）。

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说，公民指称的是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归 属，是 对 在 公 共 领 域 中 涉 及 的‘我 是 谁’、‘我 应 当 做 什

么’等问题的回答，其现实性就是公民资格。”参见匡和平：《从农民到公民：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２页。

参见Ｒｕｄｏｌｆ　ｖｏｎ　Ｊｈｅｒｉｎｇ，Ｄｅｒ　Ｋａｍｐｆ　ｕｍｓ　Ｒｅｃｈｔ，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ｍ　Ａｎｈａｎｇ　ｖｅｒｓｅｈｅｎ　ｖｏｎ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Ｋｌｅｎｎｅｒ，

Ｒｕｄｏｌｆ　Ｈａｕｆｅ　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ｕｎ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９２，Ｓ．７３。

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３期；另见 他 的《民 间

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７页。

康德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 成 熟 状 态。不 成 熟 状 态 就 是 不 经 别 人 的 引 导，就 对 自 己 的 理 智

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

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见 ［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

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３页。



合就构成‘公民社会’”①。

因此，对中国民俗学者来说，公民与“常民”或人之常民性（Ｖｏｌｋｓｔｕｍｌｉｃｈｅｓ　ｉｍ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如何

对接？民俗如何影响公民个人的生活以及公民个人如何实践民俗？民俗对公民的生活有什么意

义和价值？如何让作为公民的民众真正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主体，如何让民俗学研究真正成为一门

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有所助益的学问，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积极面对的问题。敏感的学

者已经对相关问题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思考，例如，高丙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主张把民俗事象

的研究转向对民俗生活世界的整体研究，其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民俗与个人的关联，“我们可以研究

它（指民俗———引注）的最初形态，它的发展过程及其法则；也可以研究它对个体的影响和个体对

它的反作用。后者正是我们现在的兴趣之所在”②。新世纪以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民俗学用“讲

故事”的形式呈现作为主体的“民间”的工作伦理：
“民间”在政治和学术上都通常指匿名的群众，是ｍａｓｓ，指没有个人身影的群体、沉默的大

多数、乌合之众。我们的故事呈现出，民间是可以清晰表述出来的个人，活生生的人，他们是
主动者，有思想也有行动，会抗争也会合作，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容纳着琐事和超过个人直接
功利的价值和表现形式（文化）。我们做“民间”的学问，在心中要有“民”，有积极行动的人。

当我们在泛指的意义上使用“民间”的时候，清楚地意识到民间是主体的集合；当我们在谈论
特定文化的渊源而使用“ｆｏｌｋ”的时候，认真地把他们当作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的公民身份的
成员来对待，这是今天在“民间”做关于文化的调查研究要具备的学术伦理。③

尽管这还不能算是对作为公民的民的“强论证”，但已经为未来的中国民俗学预示了大可预期

的方向。吕微在分析高丙中的问题意识时也进一步指出，“民俗不仅仅是集体的行为模式，首先是

个人的活动方式”，“民俗学并非仅仅是着眼于传统文化和集体认同的学问，民俗学也能够关注现

实的社会甚至个体的生活或者个人的人生即自身的主体性存在价值和意义。”④民俗学对个人的关

注是从民到公民这个理论命题的前奏以及具体实现的一种形式，也是民俗学的我与你关系由潜在

转化为显在的一种途径。只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推动民俗的公共化，使民通过成为

公民而成为自由人，使民俗学对作为公民的民的研究区别于曾经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倾向，成

为一门真正的基础人学，因为“民俗学者要积极参与使‘民’成为社会行动的主体的思想过程和社

会过程”⑤。借助于“公民”概 念，汉 语“民”也 指“人”的 古 义 重 新 得 以 彰 显，中 国 现 代 民 俗 学 者 与

“民”认同而且让民成为公民的隐秘渴望也在概念上得到了落实，因为包含着我与你的“我们”都是

地位平等的公民。当然，这 里 的“我 们”不 是 实 体 意 义 上 的 个 体 集 合，而 是 人 格 之 间 的 关 系 纽 带。

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将给中国民俗学带来全新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格局，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学

科的关注目光从过去转变为当下、从群体转变为个体、从僵死的遗留物转变为活生生的生活整体，

扭转学科的一盘散沙和散兵游勇的局面，增强学科的凝聚力和统一性及其本该具有的现实关怀，

使它更加接近学科的本源任务，从而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国学”。

这些都是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可能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俗学带来的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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